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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业“营改增"路径的现实选择 

杨 斌 林信 达 胡文骏 

内容提要 ：对金融业征收标准增值税是世界性难题 。由于无法在金 融业推行凭发票 

抵扣进项税额的方法，在金 融业推行标准增值税 不可行 。如果非要在金 融业推行增值 

税，这个增值税只能采用账簿法，即通过账簿法确定税基，按照单一税率对特定税基课 

税 ，不予进项税额抵扣 ，金融服务接 受者也不能就其购买的金融服务获得进 项增值税抵 

扣 。本文建立单一双层博弈模 型，说 明金 融业 垄断 的特性，论证金融业并不存在税 负过 

重的情况，提 出中国金 融业“营改增”应遵循 中性原则和保持原税 负不变原则。建议的解 

决方案是按账簿法计算，以利差(净收入)作为税基，适当提高税率至 9 。这一方案能够 

合理地缩小税基 ，体现增值税对增值 部分征税 的精神 实质，同时维持 目前征 收范围和管 

理机制基本不变，最大限度地避免征税成本的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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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业如何进行“营改增”，是中国进行 中的“营改增”改革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本文综述 了 

世界各国金融业税制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详细分析金融业征收标准化增值税遇到的各种难点，从 

中国金融业特殊性出发，提出金融业流转税负担政策、税制设计基本原则和“营改增”的可行方案。① 

一

、 金融业“营改增”研究综述 

(一 )国际上有关金融业应否征收标准增值税③的争论和不同实践 

直到目前，包括欧盟在内绝大多数实行增值税的国家或地区，都把金融业排除在增值税体系 

之外。这是因为将金融业纳入增值税范围，在征管上存在不可行性。爱伦 ·A·泰特(1988)对此 

作了总结性和代表性的阐述，指出对金融这个行业“并不存在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既课征增值税 

又允许客户抵扣税款的方法。要精确地计算金融行业的增值，即使以年度为基础也是很困难的。” 

后来又有 Gruber和 Mackie(2000)等学者论证了同样问题。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公共服务均等化、逆向财政机制与收入差距”(71373220)。 

① 本文论述只涉及目前征收营业税的金融业主要业务，不涉及金融业中已实行标准增值税的商品交易(如黄金买卖)部分。 

② 所谓标准的增值税包括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单一税率或接近单一税率(税率不多于 3个，除了标准税率外还有一个高 

税率和一个低税率)、消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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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国家在实践上对在金融保险业推行增值税作了许多研究和尝试。以色列(Israel，1975)采 

用“加法”把金融保险业的工资薪金、利润等增值额相加，然后乘以税率，计算应纳增值税。加拿大 

财政部白皮书(Canada Department of Finance，1987)中曾经提出使用“扣除法”的设想，即从金融 

服务业的销售收入中减去金融服务的成本来计算应缴纳的增值税。但是该办法对不同抵扣项的 

处理同样过于复杂 ，其他方面的缺点与“加法”接近 ，最终加拿大财政部放弃了应用该方法 的意图。 

德国、法 国等 27个国家(0ECD，1998；Merrill，2011)允许企业来选择是否缴纳增值 税(Option to 

Tax)。在实务中，这一种方法由于纳税成本高以及进项抵扣不足等多方面原因没有被企业所接 

受 。新西兰从 2005年开始在征收消费与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GST)时不再对金融服 

务全部免税，对向私人提供的金融服务部分继续实行免税，但对商业用途(Business to Business)的 

金融服务符合一定条件实行零税率，该项金融服务的进项税额可得到抵扣。所谓一定条件是指任 

意的 12个月内接受金融服务的顾客 ，其应纳 GST 的供应等 于或超过全部供应 的 75％(Dineen， 

Trombitas和 Johnson，2004)。这导致了其征收管理上的复杂性。此外，新西兰国家小，金融业集 

中，全国只有 18家银行，其做法难以借鉴。因此，在当今推行增值税的国家里，对金融业采用免税 

的办法 占统治地位 (Edgar，2001)。 

然而对金融业免税是否合理一直争论不休。Chia和Whalley(1999)运用一般均衡理论进行分 

析，把金融服务看做是人们的跨期交易行为，认为对金融业免税是合理的，反而征税会增加交易成 

本，造成福利的损失。Grubert和Mackie(2000)认为大量的金融服务是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如果 

对其征税，则会扭曲消费者在当期和未来消费，引起经济效率损失，因此金融服务业不应征税。 

Chisari，Estache和 Nicod~me(2013)利用 CGE模型计算 比利时的数据 ，认为是 否应该将金融业纳 

入增值税应根据国家情况而定 ，在金融的国际流动性较差的国家 中征收增值 税，由于其再分 配效 

应是逆 向的 ，将会引起福利损失 。 
一 些学者认为，对金融业免税不符合税收正义原则。Poddar(2003)认为，如果增值税要免税， 

只能对低收入群体消费品以及包括教育、医疗等有益品(Merit Goods)免税，以便减少增值税累退 

程度。不少学者将目前大部分国家对金融业实施免税都看作是一种过渡方案。Rousslang(2002) 

主张金融商品不仅应课增值税 ，并且它的税率要与其他消费 品相同。Auerbach和 Gordon(2002) 

提出，由于增值税是对最终消费的税收，所以可以看作是所得税的一种形式，即每一增值税率都可 

以看作对应的所得税税率，为保持对应的所得税基准下的有效资源配置，所有实物商品的相对价 

格应该是不变的，所有的商品都应该采用一致的税率。Boadway和 Keen(2003)认为，金融业对于 

个人消费应 该 征税 ，但 可 以制定 比其他 商 品更 低 的税率 ；商业 用途 的金 融 服务 不 应该 征 税。 

Huizinga(2002)认为 ，应该对用于商业用途的金融服务实施零税率 ，因为金融监管部 门越来越多地 

让金融企业加强对客户的识别，客观上形成了对商业客户实施零税率的条件。但上述理论研究均 

忽略了征收管理的困难或征管成本的增加 。 

在寻找合适的征收管理方法方面，也有一些成果和文献。现金流量法是欧盟长期研究的一套 

方 案(Institute of Fiscal Studies，1978；Merrill和 Adrion，1995)。现金流量法将现金流入看作销项 

进行课税，现金流出看作增值税进项进行抵扣。虽然现金流量法能够实现对增值额课税，但是存 

在明显缺陷，首先，按现金流量计算销项税额并课税，会使金融企业大量流动资金被课税；其次，按 

现金流进和流出计算税额，由于次数过于频繁，会增加企业奉行成本；再次，现金流量法无法使用 

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 的制度，仍然使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 。为弥补现金流量法 的不足，Poddar和 

Morley(1997)提出税额计算账户方法(Tax Caculation Account，TCA)。这是现金流量法 的完善 

方案，它将现金流入和流出归集在一个账户，在业务完成的期末汇总计算出应缴税额，从而避免了 

6 



jI} 贸 靖201 5年第6期 

对企业流动资金的占用。但根据欧盟评估报告(Commission of European CommunitiesECEC]， 

2007)关于TCA办法的反馈，TCA办法也极度复杂，无法解决征管成本和奉行成本增加问题，也 

仍然不能解决抵扣链条中断的问题，这样的增值税仍然无法进入标准增值税的体系。综合各方面 

意见 ，欧盟认为 目前免税是唯一现实可行 的方法 。因此 ，在改革方向上 ，欧盟内的国家更侧重于评 

估免税对金融企业的影响，以及如何制定政策消除这些影响。Laferia和 Walpole(2009)对比了澳 

大利亚的 GST体系和欧盟的增值税体系，认为澳大利亚的 GST对金融业的部分抵扣模式是对欧 

盟现有的增值税体系对金融业免税模式的改进，但是这种改进仍然导致了很多新的问题，改进的 

效果也无从评价 。 

(二)国内有关金融业“营改增”方案的研究 

第一种观点是不赞成对金融业征收标准的增值税或对金融业免税。杨斌 (1993，2001)和 

Yang(2012)认为，并没有必要对金融业实施“营改增”，如果非要改为增值税，必须实行账簿法计算 

增值额据以课税，不实行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的办法，实际上就是采用简易的征收方式。欧阳坤 

(2009)认为金融业不宜征收增值税，但应该降低金融业的营业税率。胡根荣(2014)认为除非政府 

能够使用其他途径获取相应的税收入，否则对金融服务免增值税的国际惯例不适用当前我国国 

情。李本贵(2014)认为应该对金融业实施简易征收，但是允许金融业开具增值税发票，使下游企 

业 可以利用发票抵扣 。 

第二观点是主张将金融业纳入“营改增”范围，对金融业实行标准的增值税课征方式，但没有提出 

征收管理上如何克服不能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的世界性难题 。胡怡建(2011，2013)认为 ，营业税重复 

课税阻碍 了金融行业的分工细化和国际化 ，短期 内增值税应该实施简易征收，但在长期 中应该将金融 

业纳入到增值税体系内，增值税税率应制定在 8 ～1O 之间。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魏陆(2011)等。 

贾康、施文泼(2010)和韩绍初(2010)都论述了增值税相对于营业税的诸多优点，提出架构统一的 

增值税体系的看法，但同时都缺乏对金融业的特殊性和实施标准增值税难点的研究。刘炜、张峰 

(2000)从受益原则以及金融风险基本由金融保险企业和中央政府承担的角度出发，说明宜将营业 

税改为增值税，使得地方级的营业税收人转化为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任学群(2003)分析了银行 

税收负担，表明不管是从 自身行业还是和其他行业相比，银行业增值税税负很重，需要通过“营改 

增”让其承受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以减轻其税负。张福荣(2007)持相同观点。杨默如(2010)认 

为增值税的选择性征收会对经济运行造成扭曲效应，违背税收中性原则，所以应该对金融业征收 

增值税。马恩涛(2010)认为金融业可以适用 17 的增值税税率，并且金融业的税负不会加重。 

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营改增后应该对金融业采用基本免税的模式，对进项税额不予抵扣，对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人、其他业务收人等显性收费的金融业务收人按现行的 17 的税率计税，购买 

投入品包含的进项税额准予抵扣(杜莉、张苏予，2013)。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学者们仅关注金融业征收增值税后引起的税负的变化或财政收入的变 

化，而忽视了中国金融业当前垄断的现状，以及如何克服金融业难以实行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的 

世界性难题 。本文从金融业发展规律以及 中国金融业市场特殊性 出发，讨论金融业“营改增”要遵 

循的基本原则和解决方案。 

二、金融业“营改增”的税收原则 

制定金融业 的税收政策和税制改革方案应当遵循 以下两项基本原则。 

(一)遵从包括金融业在 内的服务业发展规律及税收中性原则 

以克拉克、库兹涅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总结了西方的发展历程，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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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再由工业转移到服务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 

高，较高的服务业占比显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服务业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中的比 

重存在显著的差距，如表 1所示。因此，有学者主张通过“营改增”实现对服务业全面减税以促进 

其发展。但我们认为，这个主张似是而非。 

表 1 代表性国家及地区服务业 占 GDP B重 单位 ：％ 

服务业占GDP比重 
国 家 

2000拄  2012拄 

澳大利亚 70 69 

中国 39 45 

香港特别行政区 88 93 

澳门特别行政区 85 94 

法 国 75 79 

德 国 68 69 

印度 51 56 

印度尼西亚 38 39 

新加坡 65 73 

坦桑尼 亚 47 47 

泰国 49 44 

英 国 72 79 

美国 75 79 

日本 67 73 

注：2000年，有列报数据的国家及地区共 182个，中国服务业占GDP比 

重为 39 ，排名第 151位。2012年，有列报数据的国家及地区共 164个，中 

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45 ，排名第 130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www．worldbank．org)。 

诚然 ，中国服 务业 占 GDP的 比 

重比发 达 国家 低 很 多，但 服务 业 占 

GDP的水平是由第一 、第二产业发展 

水平和发展状 态 以及 国际产业 分工 

竞争格局等因素决定的。中国农业 

的发展仍然困难，农业生产力水平还 

比较低 ；工业 化还 处在 发展 阶段 ，第 

二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大，在世 

界产业分工 中还只能扮演“世界工 

厂”的角色 、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 。 

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业比重相对低是 

正常的现象 。 

从发达 国家发 展经验看 也是 如 

此 。以美国为例 ，美 国服务业之所 以 

发达 ，能够 占 GDP比重高达 8O ，是 

以其高度发达的农业和制造业为前 

提的。美 国农业的生产对全球食物 

保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制 

造业并没有像许多媒体渲染的那样 

已经衰弱不堪 ，而仍然是世界制造业 

头号强国。在制造业 的全球技术和 

创新门类中，美国所占市场份额仍处 

于全球领先地位。高附加值工业产品产量如汽车、飞机、软件、通讯产品、日用化工等仍居世界 

第一。 

可见，服务业占比的提高，是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高度发达为前提的，是一个 自然协调发展 

的过程。在中国当前工业化仍未完成，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仍很困难的阶段，如果服务业没有因 

为税负较高处于被歧视情况，政府通过减税人为地提高服务业竞争力，必将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 

业的发展造成损害，最终反过来将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实际上，近几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 

重也在稳步提升。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意味着就整体而言目前服 

务业税收政策是合适的。服务业包括金融业的税收政策仍然应当基于三大产业协调发展，实行中 

性的税收政策。 

(二)中国金融业的市场特殊性及保持原税负不变原则 

不少学者认为 目前金融业 的税负过重 ，不利于中国金融业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金融业近 

几年的资产回报率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大约为 1．3 9／6和 2O 9，6。2013年年报显示，中、建、 

工、农四大行的资产回报率水平分别达到 1．23 、1．47 、1．44 0A、1．20 ，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分别达到 18．32 、21．23 、21．92 、20．89 。这些指标显示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超过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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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绝大部分银行。以盈利较好的花旗银行为例，即使在 2006年金融危机前，其资产回报率和加权 

净资产收益率的数值也仅为 1．33 和10．2O ，之后均未高于此值。显然，营业税制约中国金融业 

发展的说法不攻 自破 。 

学术界还有一种很普遍的观点认为，由于对金融业不征收增值税 ，而是征收营业税 ，导致金融 

业进项税额不能抵扣，也导致以服务为进项(如借款企业以银行金融服务为进项)的企业因其进项 

流转税不能得到抵扣，产生所谓重复课税，降低其竞争力，因此主张通过“营改增”来解决这一问 

题。这种观点看上去很有道理 ，目前也为很多人所赞 同。与 国际 比较，特别是 与欧盟对金融业实 

行免税政策相 比，中国金融业确实承担较重的流转税 ，中国金融业不仅要承担进项税额 ，而且还要 

被征收营业税。但 是进行 这种 比较并判 断这种 情况是 否合理 时，不 能忽视 中 国金融业 的市 场 

特性 。 

中国金融业 以及市场竞争格局具有特殊性 ，下面以银行业为例加以分析。 

第一，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主体是大型国有银行。国有银行是以国家信用为后盾，其 

经营亏损最终将由财政兜底，实际上就由全体纳税人兜底，具有经营风险有限性的特征，具备天然 

的竞争优势。 

第二 ，与一些发达国家的金融体 系相 比，中国金融业具有更高的垄断性。垄断是指市场 由一 

家或者少数几家厂商控制绝大多数供给的结构。目前，产业经济学衡量行业垄断程度的指标一般 

有行业集中度指数(Concentration Ratio，CR)和赫芬达尔一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张芳、李龙(2012)计算了中国银行业的 CR 指数和 HHI指数，得出 2008年总资产 

的CR 指数为 72．6 ，总资产 HHI指数为 0．1459，因此认为中国银行业具有鲜明的寡头垄断市 

场结构的特点，市场集中度高。另外，曹源芳(2009)，汪贵浦、徐凯雯(2011)，程茂勇、赵红(2011) 

还分别计算了银行业的勒纳指数来衡量垄断程度，均得出中国银行存在较强的市场势力的结论。 

中国银行业垄断程度较高的原因在于对市场准人的限制更严格。银行多是大型国有企业或跨国 

公司，本身的垄断性极强。国有金融企业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存在限度，金融资本可藉此获得超额 

利润 。 

第三，利率非市场化。中国的银行市场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监管下处于限制竞争的状 

态。王国松(2001)提到：“政府正是通过控制存贷款利率并辅之限制竞争与限制资产替代等一系 

列金融约束政策，为国有金融机构及国有企业创造了‘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维持了国有金融 

机构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显然，利率非市场化强化了其垄断势力与获取垄断利润的能力。 

在金融业这些特征的背后，隐藏的是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政府与市场存在不一样的关系。传 

统西方经济学把政府与市场置于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政府与市场是不兼容的，政府应当完全退 

出资源配置 的过程 。而 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张杰 (2008)认为，政府是金融业稳定运行的一 

个重要内生因素；更进一步的，杨斌(2014)指出中国政府实质上是一家超大型资产管理公司，金融 

部门是这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构成部分。金融业资本国有，经营产生亏损最终由财政兜底，企业 

高管由政府指派并且不同企业相互常常轮换岗位。所以，显然政府是市场的一个重要参与主体。 

由于中西方政府与市场存在这一重大区别，在研究金融业竞争机制的时候，西方传统的产业 

模型无法解释中国的现实情况，例如古诺模型、伯川德模型等都是建立在企业产权私有、自由定价 

竞争的基础上的，而中国的金融业本质上也是政府的一个构成部门，所以相互间的竞争有很强的 

限制性。因此，本文将建立“单一双层博弈模型”来说明这一机制。 

“单一双层博弈模型”中的“单一”是指金融业所有权是单一的，因此最终经 营决策权也是单一 

的。“双层”是指企业的经营决策不仅经过企业这一市场竞争主体层次，还要经过政府主导这一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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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博弈的过程首先由政府制定供给价格与总产量，接着厂商再根据价格制定各自的生产策略。 

假设金融市场上存在J家厂商，由于行业准入的限制，新厂商的进入受到了有效的梗阻，J家 

厂商具有相同的成本函数： 

C(q )= q + 1 

反需求函数具有线性形式 ： 

， 

P—n一6∑ g 
i 1 

其 中 a>O，b>O。 

如果在传统垄断竞争市场下，厂商 i的利润函数为： 

J 

Ⅱ (q ”qJ)一(口一6∑ qi) 一C(q ) 
i 1 

根据对称性，这一垄断竞争的古诺～纳什均衡解为每个厂商生产： 

r， =： 一  

b(J+ 1)+ 2 

而在双层决策机制下，对于政府制定价格 P，厂商 i的利润函数与反应函数取决于： 

II ( ，q )一 q —C(q；) 

所以利润最大化决策有：q 一p／2。 

在政府层次，考虑厂商的决策后，全局利润最大化函数为： 

( J 、 l | 

II( ⋯qJ)一l n一6∑q；l∑ 一∑C(q ) 
l J 

若政府有意使社会总利润最大化，那么应满足每个厂商生产同样的最优化产量 ，使得： 

Ⅱ( ， )一(口一bJ—q)J—q—J(q +1) 

利润最大化时有 一 。显然 砭< 丁 ，也就是说，在双层决策机制下供给 

量小于垄断竞争的供给量。我们比较政府的生产决策与厂商的生产决策。厂商的最优生产决策 

为石 一 ／2，意味着 一 ，这是一个完全竞争产量，它大于政府决策的产量，因此厂商是无法 

达到这一生产量的。它与政府最优生产决策的差距为社会的“过剩”潜在产能，这一潜在产能造成 

了生产的边际成本远低于价格与厂商垄断利润，同时造成了金融业竞争激烈的假象：每个给定价 

格下 ，厂商都有进一步扩张供给的动力 。 

我们再回过头考虑税收对金融业的影响。对于政府决策而言，金融业税收同样是政府利润最 

大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税收的变化并不影响政府的利润最大化函数，也就不影响政府的行业 

价格与产量决策；对于厂商决策而言，由于价格是政府制定的，产量也受限，这一条件下，金融服务 

实际供给水平的边际成本远低于价格，潜在产能高于实际供给产能。此时，对厂商增税或减税一 

方面既不影响厂商的实际供给量，另一方面也不会使金融业服务提供的价格发生变化。进而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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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不会受到金融业税收制度的影响。税收实际上完全由厂商所承受，有效地降低了厂商的利 

润。所以，在当前金融业发展仍然较平稳的情况下，无需对金融业加税或减税。 

表 2 中国银行业成本收入 比 单位 ：％ 

年 份 201O 2O11 2O12 2O13 

成本收入 比 35．3 33．4 33．1 32．9 

资料来源：CECI经济数据库。 

表 3 部分国家银行业成本 收入 比 单位 ：％ 

国家 2O1O 2011 2O12 

阿根廷 81 83．3 76．7 

澳大利亚 57．2 45．6 54．3 

加拿 大 65．3 63．8 63．3 

法 国 68．7 72．2 68．4 

德 国 63．7 63．9 64．2 

巴基斯坦 85．6 8O．1 8O．9 

菲律宾 59．6 62．4 58．7 

俄罗斯 68．1 73 69．7 

韩国 52．1 52．8 58．9 

英国 62．6 66．7 67．4 

美 国 58．9 63．1 62．9 

资料来源：http：／／ww w．helgilibrary．com／indicators／index／ 

bank—cost—to—income—ratio。 

金融市场存在垄断，其边际成本远低于价 

格 现实的一个佐证是中国银行业近几年的 

成本收入比。成本收入比是企业营业成本与 

营业收人的比值，数据见表 2。对应的，部分国 

家银行业 的成本收入 比见表 3。 

表 3中这些国家银行业的成本收入 比远远 

高于中国的银行业 ，反映了中国银行业的边际成 

本仍远低于潜在的均衡水平。因此，中国的金融 

业经营情况与这些国家相比存在明显的优势；并 

且由于双层决策机制的存在，使厂商生产无法达 

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产量水平。 

总之，中国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存在明 

显的竞争优势 ，包括利率非 市场化 ，实际上处 

于高度垄断地位 ，占主导地位 的国有金融企业 

实际经营风险不 高(最终亏损将 由财政兜底)， 

金融业利润丰厚、从业人员收入高。在 目前第 
一 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企业之间竞争充分、风险高、压力大，部分行业和企业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对 

金融业给予免税或减税优惠，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更加不合理、无效率，社会收入分配更加不公平。 

当然金融业也在改革之中，部分金融业如证券、投行和保险企业的市场竞争性已经很强，处于较高 

垄断地位的银行业也将推行利率市场化。在这种情况下，增加金融业流转税负担也不合时宜。因 

此，对金融业而言，不论是保持营业税，还是改为特殊模式的增值税(下文仔细讨论)，均应以保持 

原税负不变为宜。 

三、金融业营改增难点分析 

中国目前增值税是建立在“以票管税”基础之上 的。因此 ，标 准增值税能否在金融业推行 ，要 

看在金融业推行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方法的可能性及其成本高低 。 

(一)对金融业按标准型增值税征税 的难点分析 

总的来看 ，金融保险业的销项税基和进项抵扣税基都有其特殊性 ，难 以按适用于生产 企业 的 

一 般规则来确定。 

第一，金融业不仅包含真实资源使用而获得的收入，还包括因承担风险而获得的风险酬金。 

一 般而言，增值税只能对真实资源使用获得的收入征税，对风险报酬是不应当征税的，因为风险报 

酬可能要在以后遇到风险时偿付出去。在实践中很难将风险酬金从金融业收人中单独区分出来， 

如果采取“以票管税”的方式对一笔金融收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话，风险酬金必将作为金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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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部分而被课税进而对经济行为产生扭 曲。 

第二，无法像普通商品交易那样按一个时点(如所有权转移、收到货款当日等)确定销项税额 

和进项税额。例如一笔按年息率计算利息的贷款，可因为贷款期限不同，存在很多种收取利息的 

时间点，支付方式多种多样，很难统一规定纳税时点，无法像普通商品交易那样通过开出发票向金 

融服务对象收取税款。如果一定要这样做，法规将过于复杂冗长，征收成本会很高。 

第三，进项税与销项税无法一一对应。以保险业为例，保险业的保费收入与赔付支出具有收入～ 

成本对应关系。但是，由于保险业务具有“收入在前、成本在后”的特殊性 ，收取保费之后，保单项下的 

赔付支出不仅具有滞后性(即赔付支出与保费收入不在同一个会计核算期)，而且具有不确定性(即无 

法准确预知赔付支出将要发生的时间)，因而较难将保费收入与赔款支出在会计核算上一一匹配。 

总的来看，由于金融业务的特殊性，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的标准型增值税在金融业难以推行。 

(二)金融业推行标准型增值税的奉行成本较大 

中国金融业“营改增”所面临的奉行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业务系统面临升级改造的压力。对金融业推行标准的增值税，不论采用何种方式 

开具增值税税票，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都必须建立配套的增值税开票系统，系统升级改造 

完成之后还将面临员工业务培训、会计数据处理等方面的成本支出，整个金融行业将面临庞大的 

会计系统开发、改造、使用成本。 

第二，发票的开票成本问题。以银行业为例，银行机构在现行营业税体系下所开发票非常有 

限，而如果改为实行标准型增值税则将面临海量的开票义务，“以票管税”的税收征管模式将加重 

金融企业在票据风险控制 、票据收集与开立等方面 的压力。按照实际调研反馈 ，某小 型外资银行 

的广州分行估算其一个月的开票量约为 100万张。 

第三 ，金融业推行增值税的学习成本问题 。由于金融业务较为复杂 ，各种新业务 和新产 品层 

出不穷，因此需要大量时间修改业务流程及相关管理制度。 

综上所述，无论从制度设计还是具体执行的角度看，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的标准型增值税现 

实可操作性非常差 。 

四、金融业营改增的解决方案 

银行业是金融业的重点税源，因此我们选取 8家代表性银行在 2013年的财务数据(见表 4)， 

测算在 11 的增值税税率下的税收负担。 

表 4 8家代表性银行 2013年主要财务数据摘要 单位 ：百万 元 

营业收入 利 息净收入 营业税及附加 业 务管 理费 员工薪酬 

交通银行 157936 128416 11741 45063 21453 

工商银行 556679 436720 36982 155540 1O3455 

浦发银行 98522 8372O 675O 25．404 l2547 

农业银行 458915 374277 27157 166239 104729 

中国银行 35678O 283585 23416 11O786 72762 

建设银行 492581 383811 3l385 143832 86830 

兴业银行 1O533O 84157 762O 28045 173O4 

招商银行 132604 98913 8429 45565 26990 

资料来源：各银行 2013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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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金融保险业共缴纳营业税 3172亿元，银行业占比约 75 。从表 6可知上述 8家银行 

共缴纳营业税 1534．80亿元 ，占银行业 总营业税 的 65％左右，因此 以其为基础进行银行业 的增值 

税测算具有代表意义 。 

表 5 2013年 中国银行 利润表示例 单位 ：百 万元 

一

、营业收入 

利息净收入 25853O 

利息 收入 484765 

发放贷款和垫款 359375 

债券投资 57817 

拆 出资金及 买人返售金融资产 20046 

存放 中央银行 265O8 

存放同业 21019 

利息支出 226235 

吸收存款 171497 

拆入资金及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9049 

同业存放 36464 

应付债券 7755 

向 中央银行借款 l469 

其他 1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73002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75853 

手续费及佣金支 出 2851 

投资收益 804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40 

汇兑 收益 458l 

其他业 务收入 12379 

贵金属销售收入 1O291 

飞行设备租赁收入 O 

其他 2088 

二 、营业支 出 

营业税金 及附加 23416 

业务及管理费用 110786 

资产减值损失 21842 

其他业务成本 10863 

贵金属销售成 本 9728 

其他 1135 

营业税的税基包含贷款利息收入 、金 

融商品转让收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以及 

其他经营收入 ，对金融机构 间往来收入免 

税。如果 “营改增”后保持 目前免税 范围 

不变，为保证测算结果的准确，就必须将 

免税 的收入从 税基 中分离 出来 。我们 以 

中国银行 2013年报表 (见表 5)为例对 会 

计科 目进行分析。具体而言 ，银行的营业 

收入 由利息 净收 入、手续 费及佣 金 净 收 

入 、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汇兑 收 

益和其他业务收入几个部分构成 ，其中： 

1．利息收入包括发放贷款和垫款、债 

券投资、拆出资金及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放中央银行、存放同业所取得的利息收 

入，其中只有发放贷款和垫款需要缴纳营 

业税，所以在进行增值税测算时应只将其 

纳入税基计算 。同样的，利息支出中只有 

吸收存款的利息纳入税基计算。 

2．手续费及佣金收入需缴纳营业税 ， 

因此应该纳入增值税税基计算。 

3．投资收益以长期股权投资为主，无 

需缴纳营业税 ，因此也不应纳入增值税税 

基计算。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汇兑收益也 

做同样处理 。 

4．其他业务收入中，贵金属销售收人 

目前已经可开具增值税发票 ，无需考虑其 

对“营改增”税负 的影响 ，故 不纳入税 基。 

租赁收入和其他均应纳入税基计算。 

营业支出由营业税金及附加 、业务及 

管理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其他业务成本 

构成。其中： 

1．业务及管理费用包括员工费用 、业 

务费用 和折 旧。员工 费用不应 纳入 到增 

值税进项抵扣 ；业务 费用包括 审计费用 、 

经营场所租赁费用等，应该计入进项抵 

扣 ；固定资产折旧从长期来看可以用 于近 

似每年的固定资产投入，因此可以计 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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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抵 扣 。 

2．资产减值损失在工业企业中没有明确规定能否抵扣 ，因此金融业能否抵扣该项成本仍不确 

定。由于资产减值不能获得增值税发票，因此本文假设其不能抵扣。 

3．其他业务成本中同样不考虑贵金属销售成本。 

由于年报数据仍不够详尽，本次测算没有将银行出售金融商品获取的收入从会计科 目中精确 

分离出来。不过，目前政策仅对金融商品出售的差价部分征收营业税，这一部分收入占银行总体 

收入的比例很小，因此不会对测算结果产生显著影响，可以保证结论的准确性。 

以下比较两种方案。 

(一)暂不考虑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的征收管理问题，对金融业征收增值税，适用税率为 11 9／6 

假设银行能够充分抵扣，即报表中一切非人工费用的成本均能得到抵扣，并适用对银行最有 

利的进项税率 17 。则估算公式如下： 

增值税一(贷款类利息收入一存款类利息支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一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其 

他收入)×11 9／6一(营业支出一员工薪酬一营业税及附加一资产减值损失一其他支出)×17 

其中，其他支出是指如贵金属销售成本、保险赔付等不应纳入抵扣范围的成本。根据上述 8 

家代表性银行的财务报表数据，计算结果如表 6所示。 

表 6 8家代 表性银行 在增 值税率 1l％下的税负 单位 ：百万元 

营业税及附加 11 税率且充分抵扣时缴纳增值税 差额：充分抵扣时缴纳增值税一营业税及附加 

交通银行 11741 1148l ～26O 

工商银行 36982 318O3 —5179 

浦发银行 675O 5448 —13O2 

农业银行 27157 22371 —4786 

中 国银行 23416 22O18 —1398 

建设银行 31385 28156 —3229 

兴业银行 762O 4688 —2932 

招商银行 8429 8329 —1OO 

总计 153480 134295 —19185 、 

注：差额=改增值税后应税额一原营业税税额。 

从计算结果可知，在最大抵扣的假设下，银行共需缴纳增值税 1342．95亿元，相比营业税及附 

加 1552．44亿元 ，可减税 191．85亿元 ，减税 幅度 12．5 。不过在这一测算方法下仍存在两个问 

题：(1)进项中有一部分无法抵扣；(2)中国增值税体系存在高低税率，如果银行的上游企业中有适 

用 11 税率 ，那么银行按照取得 的发票抵扣进项时，可抵扣税额也会减少 。因此 ，如果考虑到这两 

个因素，采用 ll 的增值税税率，实际上可以基本保持税负的平衡。但是，方案(一)没有考虑金融 

业实行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办法的不可行性，因此不可取，不适合作为下一步改革的路径。 

(--)保持现有营业税征税范围、实行 9 的税率差额课税 ，按账簿法课征 ，不予进项税抵扣 

在金融业推行标准的增值税制度不可行的情况下，如果一定要在金融业推行“营改增”，这个 

金融业增值税只能是非标准的。首先，按账簿法计算金融业的增值额。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已经确 

定的相当成熟，因此“营改增”可以将所涉及的科 目设置专门的增值税计算账户，差额征税。对银 

行业 ，以贷款利差为税基 ，不对利息收入全额课税。实务 中，银行业年报 中所 列示 的利息净收入、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较为详尽，奉行成本和监管成本都较低。其他金融业都可按这一方法比照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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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次，征收税率的确定以保持原税负不变为原则。 

因此 ，令 ： 

SJ一贷款类利息收入一存款类利息支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一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其他收入 

yyS一 原有营业税 
● 

利用 SJ对 YYS进行无截距回归 ，回归方程为 ： 

YYS一8*sj 

利用所归纳的企业报表数据 ，回归结果表明 ，回归参数 口一0．0921，方程解释度 99．54 ，因此 

按 9％的税率课征增值税，是比较合适的。我们计算了这一税率下的银行税负并与现有的营业税 

比较，银行业共减税 39．14亿元，保持了整体税负的稳定。一方面，可以名义上将金融业纳人到增 

值税体系，为将来进一步改革减轻压力；另一方面，由于是基于净收入课税，克服了营业税对毛收 

入课税 的缺点 ，利差减小时 自动缩小税基 ，起到“自动稳定器”的功能，有利于利率市场化改革 (见 

表 7)。银行业征税的计算公式如下： 

银行业增值税 一SJ*9 

表 7 8家代表性银行在增值税 率 9％下的税 负 单位 ：百万元 

营业税及附加 按 9 征收时缴纳税额 差额：按 9％税率征收税额一营业税及附加 

交通银行 11741 12525 784 

工 商银行 37441 33941 —3041 

浦发 银行 6813 5827 —923 

农业 银行 27226 26996 —161 

中国银行 23965 24593 1177 

建设 银行 31648 31O26 —359 

兴业银行 7831 5394 —2226 

招商银行 8579 9264 835 

总计 155244 149566 —3914 

注：差额一简易征收税额一原营业税税额。 

在现行税收政策中，保险业存在寿险免税、投资收益免税等诸多优惠，税负并不重。证券业目 

前实施净收益征税，税基具有增值税的性质。因此，建议保持这两个行业征税方法与优惠不变，将 

价 内税变为价外税 ，保持 5 的税率 。 

在这一套政策设计下 ，在税收征收各环节的实施成本很低 ，可操作性强 。从税收管理部门角 

度上看 ，征收成本很低 。这一方案无需像标准增值税征收一样逐笔交易核定征收，避免 了海量 的 

交易处理；同时，金融业当前已经建立完善的内部、外部监管部门，如三大监管机构、上市交易所 

等 ，账簿的真实性可以保证 ，账簿法实施的基本前提有保 障，征收部门对会计欺诈的防范成本也可 

以降至最低 。从纳税企业的角度看 ，奉行成本同样很低 。方案无需企业 内部对会计处理做任何 明 

显的变动 ，只需在现有的账 目基础上计算税额 ，会计人员也无需大范 围重新学习纳税处理 ，更节省 

了企业的系统改造升级、增值税票开立处理等繁琐事项，可实现几乎零成本的过渡。方案具有可 

行性 ，即相比其他方案，管理的成本是最低 的。同时，这一套政策设计 比以往其他研究提出的简易 

征收办法更具备科学性，方案不仅能够保持已有其他方案税负不变这一特征，更兼顾了增值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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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额课税的精神。经过账务处理后，税基基本约等于金融企业的增值部分，更为科学。 

综上所述，我们建议的解决方案是按账簿法计算税基，对利差(净收人)征税能够合理地缩小 

税基，体现增值税对增值部分征税的精神实质；同时适当提高税率至 9 ，保持原税负不变。这一 

方法有利于保持目前产业竞争格局，对经济发展震荡小，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改革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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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istic Choice of 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VAT in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YANG Bin。LIN Xinda＆ HU Wenjun 

(Xiamen University，361005) 

Abstract：It’s a global problem to levy the standard VAT on financial services．Due to the infeasibility of 

credit input VAT by invoice， it is infeasible to build a standard VAT system in this field．If the 

government has to levy VAT on finance services，a practical choice is to adopt account book method， 

which is to levy the specified tax base through the account book by single—rate．Meanwhile，it is not 

allowed to credit input VAT in this method．This kind of VAT is in effect Business Tax．Because of 

government authorized monopoly，there is no so-called over-taxation in China’s financial sector．As a 

result，the reform of“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VAT ’’in finance should proceed without changing the 

original tax burden．After having conducted abundant research and statistical analyses．as for the vAT rate。 

9 is advised，and the original way of levying tax on the full amount of value is suggested to be supplanted 

wi th a new way of levying tax on added value，with a slightly raising tax ratio，to reduce the tax base． 

Keywords：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VAT，Financial Services，Reform of Taxation System，V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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